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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印发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

线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公开发布之际，

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就《条例》修订和贯彻落实等问题，回

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请介绍一下《条例》修订的背景、

过程和意义。

答：2015 年，党中央出台

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

条例（试行）》。这是关于统战

工作的第一部党内法规，为统

一战线事业发展提供了政治

保障、组织保障、法治保障。这

次修订《条例》，是加强统一战

线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

也是新时代充分发挥统一战

线法宝作用的必然要求，体现

了新形势新任务对统一战线

工作的新要求，体现了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

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党中

央一系列最新精神，对于提高

统战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

度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党中央高度重视《条例》

修订工作。按照党中央要求，

2019 年中央统战部着手开展

《条例》修订工作。我们系统学

习领会党中央最新精神，围绕

《条例》修订分别赴 20 个省区

市进行调研，汇总整理有关方

面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形

成初稿后，广泛征求中央统一

战线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各

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党委统战部等部门和单位的

意见，之后座谈听取了各民主

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

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以及部分

省级党委统战部部长的意见。

经党中央批准，2020 年 12 月

21 日正式印发《条例》。

在《条例》修订工作中，我

们坚持问题导向，认真总结新

经验新做法，着眼解决新情况

新问题，就有关政策的可行

性、必要性进行反复论证，修

改内容做到必要、稳慎、准确。

《条例》是统一战线领域

的基础主干党内法规，是新时

代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遵循。

《条例》的修订和实施，对于加

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集中

统一领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

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

心聚力，具有重要意义。

问：请介绍一下修订后的《条例》在明确新时

代统战工作总体要求方面作了哪些新规定？

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召开

一系列重要会议，出台一系列

重要文件，作出一系列重大部

署，科学回答了统一战线一系

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

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

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

思想，为新时代统一战线事

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做

好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迫

切需要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

重要思想以及统一战线工作

实践中积累的新经验和好做

法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固定下

来，为统一战线事业健康发

展提供科学的理论引领和行

动指南。

这次修订的《条例》明确

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

的重要思想写入统一战线工

作的指导思想，对于统一战线

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必将产生重要而

深远的影响。同时，明确将服

务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纳入统一

战线工作的主要任务，系统总

结并首次在党内法规中明确

统战工作的原则。修订后的指

导思想、主要任务和基本原则

为新时代统战工作提供了方

向指引。

问：《条例》对规范统一战线工作职责、机构设置和干部配备

有哪些新规定？

答：统一战线工作是全党的

工作，必须全党重视，大家共同

来做。根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精

神，结合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形

势任务的新变化新要求，《条例》

对地方党委统一战线工作职责、

各级党委统战部职责、统战干部

配备等作了修订和完善。

《条例》规定了党委的主要

职责，强调地方党委对本地区

统一战线工作负主体责任，进

一步明确了地方党委在贯彻落

实党中央以及上级党委关于统

一战线工作的决策部署和工作

要求、指导和督促检查下级党

组织做好统战工作、加强基层

统一战线工作、健全领导干部

与党外代表人士联谊交友制度

等方面的职责，并对其他具体

职责作了调整和完善。《条例》

还规定了其他部门、单位的党

组（党委）参照党委职责履行相

应统一战线工作职责；进一步

明确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以及

各级党的机关工委依照授权，

加强对党和国家机关统一战线

工作指导和监督检查的职责。

统战部是党委主管统一战

线工作的职能部门，是党委在

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的参谋机

构、组织协调机构、具体执行机

构、督促检查机构。《条例》对各

级统战部门的职责进行了归

纳、梳理和完善，使统战部门的

职责任务更加全面、清晰。

《条例》除规定党中央以及

地方党委设置统战部，根据近

年来基层统战工作任务明显增

多、职责明显加强的实际情况，

明确规定“乡（镇、街道）党组织

应当有人员负责统一战线工

作，其中统一战线工作任务重

的明确专人负责”，规定“统一战

线工作任务重的高等学校、科研

院所党委设置统一战线工作机

构，其他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党

委应当明确相应机构负责统一

战线工作”。此外，《条例》对统战

工作任务重的其他单位也作出

兜底性规定，要求“明确相关机

构负责统一战线工作”。

问：请介绍一下修订后的《条例》

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

答：中国共产党领导是

统一战线最鲜明的特征，坚

持党的领导是统一战线最根

本、最核心的问题。在新时

代，必须加强党对统一战线

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

统一战线始终沿着正确政治

方向前进。

这次《条例》修订的突出

特点是通篇贯穿党对统一战

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把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

问：请介绍一下《条例》对统一战线各领域工作作了哪些修订？

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和安全

两件大事，对做好新时代统一战线各领域工作

提出了新要求。根据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

统战工作的最新指示精神，《条例》对统一战线

各领域工作有关规定和具体表述作了完善。比

如，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工作中，强调要坚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民主党派

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无党

派人士是政治协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参加政党

协商。在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中，强调要加强思想

引导、支持发挥作用，加强对党外知识分子联谊

会的领导。在民族工作中，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不断满足各族群众的美好生活需

要，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巩

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

系。在宗教工作中，强调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

坚持以“导”的态度对待宗教，提高宗教工作法

治化水平，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在非公有

制经济领域统战工作中，强调要全面贯彻信任、

团结、服务、引导、教育的方针，构建亲清政商关

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

济人士健康成长。在港澳台统战工作中，强调要

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支持港澳融

入国家发展大局；广泛团结台湾同胞，发展壮大

爱国统一力量，反对“台独”分裂活动，不断推进

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同时，增加了“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统一战线工作”一章，强调要坚持信任尊

重、团结引导、组织起来、发挥作用的思路，发挥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中的重要作用；增加了“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和

侨务工作”一章，强调要致力于维护和促进中国

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人民与

世界人民的友好合作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问：请谈谈如何抓好《条例》的贯彻落实？

答：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

行。党中央在印发《条例》的通

知中，对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

《条例》提出了明确要求，各级

党委（党组）要充分认识做好新

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

全面准确学习领会党的统一战

线理论方针政策，提高各级党

组织和各级领导干部的统战意

识，确保《条例》各项规定得到

有效贯彻落实。一要扎实抓好

学习培训和宣讲解读，把《条

例》纳入各级党委（党组）理论

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纳入党

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

主义学院教学内容，运用各类

宣传载体特别是新媒体平台加

大《条例》宣传解读，使党员干

部全面准确掌握《条例》的基本

精神、主要内容和工作要求，切

实把《条例》作为新时代统一战

线工作的总规范和总遵循。二

要细化实化工作举措，对于《条

例》规定的原则性要求，各地区

各部门要结合实际，研究贯彻

落实的具体举措，形成具有操

作性的细化实化方案；对于一

些具体规定，尤其是硬性规定，

必须明确责任、确保落实。三要

着力解决突出问题，逐条逐项

对照《条例》规定，找差距、补短

板、强弱项，切实推动解决长期

制约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统一

战线工作开展的重点难点问

题，不断推动统一战线工作高

质量发展。四要切实强化督促

检查，严格按照《条例》对监督

检查和问责等作出的专门规

定，把《条例》执行情况纳入党

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内

容，纳入监督执纪问责和巡视

巡察范围，坚持有责必问、问责

必严，坚决维护党内法规的严

肃性和权威性。

（《新华社》报道）

统一战线工作的首要原则，明

确了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总

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地

位，就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

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

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作

出专门规定。明确地方党委

对本地区统一战线工作负主

体责任，并强调各级党委（党

组）主要负责人为本地区本部

门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一责任

人。新增“统战部门自身建

设”一章，从政治建设、思想

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

纪律建设等方面对统战干部

队伍建设提出要求，确保统战

工作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

向。这些规定，强化了党在同

心圆中居于圆心的地位作用，

进一步巩固统一战线“众星拱

月”的良好局面。


